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指定
1. 该项目可随时申请吗？

该项目实施审批前，国家认监委通过书面公告和其网站对外发布指定计划等相关信息，提出指定计划。指定计划包括拟指定机构的业务领域与数量、产品范围、对申请指定的机构的要求、指定程序和相关时限规定等。

指定业务领域涉及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国家认监委向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就相关指定方案征求意见。
按照公告的要求，统一安排审理申请。

2. 法律依据是什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30条，第32条规定，第33条的规定，实施指定工作。

3. 实施机关是哪里？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4. 负责部门是什么？
1. 认证部一处/二处
负责申请的受理，在初审过程中可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作为初审程序的技术支撑单位，协助完成指定条件的完整性和符合性审查（初审）。
2 .认证部
负责受理结果复核、专家评审工作的组织、相关部门意见的征询、工作程序的监督，组织对指定机构的监督检查，来信等举报的处理。评审报告的审查和指定上报批复。

5. 目的是什么？

为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指定的工作程序，明确有关责任，确保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有效实施。

6. 受理条件是什么？
1. 指定认证机构的申请条件：
1.1 依照条例规定设立，具有相应领域2年以上认证经历或者颁发相关产品认证证书20份以上；
1.2取得国家确定的认可机构的认可；
1.3在申请前6个月内无不良记录；
1.4本机构的法人性质、产权构成和组织结构等能够保证其强制性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
1.5具备能够公正、独立和有效地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技术与管理能力；
1.6具备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所需要并且可以独立调配使用的检测、检查资源，拥有与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符合条例规定的认证人员和稳定的财力资源。
2.指定检查机构的申请条件：
2.1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并经依法认定；
2.2具有相应领域检查经验，从事检查工作2年以上或者出具相关产品检查报告20份以上；
2.3取得国家确定的认可机构的认可；
2.4在申请前6个月内无不良记录；
2.5本机构的法人性质、产权构成以及组织结构等能够保证其公正、独立地实施检查活动；
2.6具备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活动所需的设施、人员和其他资源；
2.7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活动的人员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并取得认证检查人员的注册资格;
2.8所聘任的专职检查员的专业能力应当符合指定的业务要求；
2.9所聘任的兼职检查员的比例不得超过专职检查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3 .指定实验室的申请条件：
3.1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并经依法认定；
3.2具有相关领域检测经验，从事检测工作2年以上或者对外出具相关领域检测报告20份以上；
3.3取得国家确定的认可机构的认可；
3.4在申请前6个月内无不良记录；
3.5本单位的法人性质、产权构成以及组织结构能够保证其公正、独立地实施检测活动；
3.6具备承担相应产品认证检测活动所需的全部设备、设施，或者经相关设备、设施所有权单位的授权，可以独立使用设备、设施；
3.7检测人员接受过与其承担的相应产品认证检测所必需的教育和培训，并掌握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具备必要的产品检测能力。

7. 相关记录是什么？

在受理、鉴定评审、审查、批准工作中，有以下相关文书和程序记录：
（1） 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指定申请书；
（2） 初审意见；
（3） 鉴定评审报告；不受理\准予\不准予\送达;
（4） 审批表；

8. 办理期限是什么？

从申请到指定时限为60天。

9. 收费标准是什么？

本指定项目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是什么？

[image: image1.jpg]ERuEE

A mEt
. wEE | uEE). | S8
= — mETEA
i [ BREEMRL o o e e
@i Y
B3 4THE
A.

R REAEE
*| W [ L REAE
WA
BiPR: 104
B
.
FEL
.
.
.
*RER
i .
o e a0 | TR
AIfEE-
WE (E
> %), B » (E
i H
2
pEa ww | [reas |
BIPR: 15AT |-ioo| B9 10T [
fEBe B





1 期限
从申请到指定时限为60天。
2 主体
国家认监委认证部一处(非电类)\二处(电类)是执行具体工作的主体。
3 指定条件公示
国家认监委通过书面公告和其网站对外发布指定计划等相关信息，提出指定计划。指定计划包括拟指定机构的业务领域与数量、产品范围、对申请指定的机构的要求、指定程序和相关时限规定等。
指定业务领域涉及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国家认监委向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就相关指定方案征求意见。
4申请
申请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按照指定计划等相关信息的要求，向国家认监委提出附录A书面申请一式二份，并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5初审
认监委认证部一处/二处根据公示条件进行筛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可作为认证部初审程序的技术支撑单位）。对申请机构提交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反馈给申请机构。初审时间为自受理申请机构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国家认监委认证部一处/二处对符合初审要求的，提交专家委员会评审。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6设定期限
（1）国家认监委认证部牵头在10日内确定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认可机构、认证机构以及其他技术机构可以向国家认监委推荐专家委员会候选成员，国家认监委根据评审对象和评审领域的不同，确定专家委员会成员）
（2）专家委员会对申请机构的评审采用会议讨论、听证、文件调阅等方式。根据需要，专家委员会可以建议国家认监委组织对申请机构进行现场调查。
（3）召开专家委员会评审会议。专家委员会自确定日期起  日内对申请机构进行评审，评审应当充分考虑相关领域行业发展特点、生产企业分布、认证制度与其他监管方式有效衔接等因素，保证认证制度有效实施、资源合理利用、便利认证委托人。评审应当结合申请机构的技术能力和相关声誉、信誉等情况，在成本效率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准确的评审结论。
（4）专家委员会不计名投票。专家委员会以三分之二通过的方式作出评审结论。评审结论合格的交国家认监委认证部提交国家认监委委办公会讨论通过，不合格的由国家认监委认证部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专家委员会评审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
7 作出指定决定
国家认监委应当根据专家委员会作出的评审结论，（指定决定原则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指定决定。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可以延长至15个工作日）
指定业务领域涉及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国家认监委在征求国务院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作出指定决定。
8 公布指定机构名录
国家认监委自指定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其网站上公布指定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的名录以及具体的指定业务范围。申请机构对指定决定有异议的，应当自指定名录公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诉或者投诉。

11. 监督管理和投诉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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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监督管理基本体制见图
1 内部工作监督
1.1 监督机构
认证部领导负责CCC机构指定的内部监督。
CCC机构指定工作接受委法律部和监察部门监督。
1.2 监督方式
1.2.1 征求意见
1.2.3 接受群众来信来访
对群众的来信来访，按照委内有关来信来访处理的制度，及时进行处理。
1.2.4 设立举报电话
国家认监委设立举报电话，认真进行记录，及时报告委领导。
1.2.5 不定期检查
国家认监委认证部三处配合监察部门、法律部不定期的走访申请单位，并且写出报告。
国家认监委认证部三处对鉴定评审工作的监督，按照鉴定评审监督规则的要求进行。
2 对取得指定单位的后续监督管理
国家认监委认证部三处按照认监委年度监督制度对指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  
3 问题处理
因受理、审批工作失误，应当以委名义向申请单位承认错误。造成损失的，按照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